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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工监〔2017〕5 号

关于印发《厦门工学院专项审计实施办法及

流程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、部门、直属单位：

经研究决定，现将《厦门工学院专项审计实施办法及流程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厦门工学院专项审计实施办法及流程（试行）

厦门工学院

2017 年 6 月 27 日

厦 门 工 学 院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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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厦门工学院专项审计实施办法及流程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校的专项审计工作，保证专项审计工作

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、《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

工作的规定》（审计署第 4 号令）、《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

定》（教育部第 17 号令）及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校及下属各单位开展专项审计工

作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专项审计，是指审计办公室根据授权

对本校及所属的各单位的特定事项、其他认为有必要进行调查的

事项，运用审计手段进行的专门调查的一系列活动。

第四条 在本校监事会的领导下，审计人员按有关规章制度

独立地开展专项审计工作。

第五条 审计人员在进行专项审计调查时，应坚持实事求是

的原则，如实反映其调查事项的真实情况，客观公正地进行披露

和评价，作出符合事实的审计结论。

第六条 专项审计调查的主要内容含：

（一）领导干部、核心岗位的经济责任审计；

（二）专项经费支出审计；

（三）特定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审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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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其他需要专项审计的情况；

第七条 专项审计可列入年度审计工作计划内或根据实际情

况在年度审计工作计划外按具体审计项目进行新增。

第八条 专项审计应在审计工作开展前按审计项目的性质确

定审计方案。审计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审计的目的、内容、范围、

程序、时间、方法、分工等。

第九条 专项审计开始前，应提前通知被审计对象。被审计

对象应主动配合专项审计工作要求，如实反映情况，及时提供有

关资料，不得拒绝、阻碍专项审计调查工作。

第十条 实行现场调查时，可根据本审计项目的性质灵活地

采取各种审计方法进行审计调查，获取必要的审计证据。

第十一条 审计人员应对获取的审计资料进行分析、判断，

并编制专项审计工作底稿。

审计人员收集的审计资料应当符合客观性、相关性、充分性

和合法性的要求。

第十二条 专项审计工作结束后，审计人员应当撰写专项审

计报告，客观、真实、全面地反映所知悉的审计情况，审计报告

一般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专项审计调查项目说明；

（二）被调查事项的基本情况；

（三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；

（四）调查结论和改进建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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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其他需要反映的内容；

第十三条 审计人员在专项审计调查中，如发现被调查对象

有重大的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应立即向监事会及主管校领导汇报。

第十四条 审计人员在专项审计报告报送前，可以口头或者

书面听取被调查对象的意见。

第十五条 专项审计报告完成后，应及时提交监事会及主管

校领导。审计办公室根据审计项目的性质，确定是否向被调查对

象告知专项审计调查的结果。

第十六条 专项审计结束后，审计人员应按有关规定建立审

计档案。

第十七条 审计流程图：

主 管 校 领 导 安 排 或

实 际 情 况 需 要

根 据 审 计 项 目 的 性

质 确 定 审 计 方 案

     发 送 审 计 通 知 书

   (通 知 被 审 计 对 象 ）

被 审 计 对 象 提 供 审
计 资 料 并 配 合 审 计

工 作

实 施 必 要 的 审 计 程
序 ， 收 集 审 计 证
据 ， 编 制 审 计 工 作

底 稿

分 析 、 整 理 、
复 核 审 计 工 作

底 稿

撰 写 审 计 报 告

（ 初 稿 ）

复 核 审 计 报 告 ， 按 独
立 、 客 观 、 公 正 的 原
则 如 实 出 具 审 计 意 见

（ 审 计 报 告 定 稿 ）

出 具 正 式 的 审 计 报 告

审 计 资 料 的 归 档



- 5 -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厦门工学院监事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抄送：董事会、监事会

厦门工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6月 27 日印发


